
《山东省古生物化石保护规划》通过国土资源部成果验收

全省地市级古生物化石调查与保护规划工作全面启动
为贯彻２０１０年９月５日温家宝总理签发的《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５８０号），切实加强古生物化石保护工作，

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启动全国重要古生物化石保护规划研究。该项工作由中国地质博物馆牵头，首先

安排山东、云南、辽宁、贵州和甘肃等５个省参加，率先进行省级重要古生物化石保护规划编制工作试点。２０１１年６月在山东

省烟台召开了设计论证会，通过９个月工作，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日，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、中国地质博物馆在北京对中国地质

调查局下达的《全国重要古生物化石保护规划研究》项目的子课题进行了评审，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承担的《山东省古

生物化石保护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顺利通过成果验收，并得到专家好评。《规划》提出了山东省古生物化石保护的近期和

中长期的主要目标和任务；根据古生物化石的属性，按照古生物化石保护分区原则，结合古生物化石分布特点，将山东省古生

物化石保护区规划了诸城恐龙和山旺动物群２个世界级保护区，张夏－崮山剖面和莱芜圣井三叶虫２个国家级保护区，五阳

山、九龙山、冯八峪等８个省级保护区和粉子山群剖面和朱家峪等１８个地市级保护区。此外，还列出了９６个化石产地。随着

研究程度提高，保护区和化石产地保护级别可以逐渐升级。该《规划》的编制对查清山东省古生物化石资源现状，指导今后古

生物化石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２０１２年４月，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在辽宁省沈阳组织召开“省级规划编制指南”研讨会，制订了“全国省级古生物

化石保护规划编制指南”，以规范全国古生物化石规划编制。

为了继续做好全国古生物保护规划研究，２０１２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安排了＂全国重要古生物化石保护工程规划研究＂，下设

６个子项目。其中，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承担了“全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工程规划研究”，目前该院地层古生物研究人员

正在搜集资料，全国调研，尽早总结提出我国重要化石保护工程方案。

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，山东省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认真贯彻!

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
"

切实加强古生物化石保

护工作的通知》，提出近期开展古生物化石保护的六项基本任务，并对古生物化石管理进行了规范。《通知》提出，济南、烟台、

潍坊、泰安、莱芜、临沂、日照等重点古生物化石分布区所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一要开展古生物化石调查评估。加大财政专项

资金投入力度，组织专业队伍，对本行政区域内重点古生物化石分布开展调查评估。二要编制古生物化石保护规划。在２０１２

年年底前，编制本地区古生物化石保护规划，明确保护对象、指导思想、规划目标、对策和措施。三要完善古生物化石保护网

络。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划定省级古生物化石重点保护区。四要清理完善古生物化石相关法规。五要建立古生物化石

保护数据库。对已暴露、发掘和馆藏重点古生物化石进行分级、分类、登记造册，建立健全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档案、数据库，

逐步建立完善登记建档制度。六要成立省级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。

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，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了《关于开展市级古生物化石调查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济南、青

岛、淄博、枣庄、烟台、潍坊、济宁、泰安、日照、莱芜、临沂等市国土资源局，开展古生物化石调查工作，编制古生物化石保护规

划。要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；精心组织，广泛论证；积极协调，落实资金；安排具有古生物化石调查和规划工作专业技术人员及

其业绩的队伍承担；确保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前上报省厅审查验收。 （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 张增奇 杜圣贤 刘书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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